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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職場實習要點 
 

100 年 08 月 31 日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中心會議通過 

101 年 2 月 21 日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2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03 年 1 月 6 日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5 次處務會議通過 

103 年 3 月 4 日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04 年 2 月 5 日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7 次處務會議通過 

105 年 4 月 14 日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13 年 7 月 30 日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

一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促進學生認識職場、理論與實

務之整合、提昇學習效果、培養多元就業能力，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

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，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職場實習要點

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職場實習，係指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規定專業課程之校外實

習或符合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專業實習畢業條件。 

三、為審議校外職場實習原則事項，本校成立校級職場實習委員會(以下

簡稱委員會)，其組成及任期規定如下： 

(一)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，由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處長擔任，就業

輔導組組長為當然委員，其餘委員由處長推薦五至七人，簽請校長聘

任之。 

(二)委員任期二年為無給職，如中途職務異動時，則另行聘任。 

四、主要工作任務如下： 

(一)提供校外實習作業諮詢。 

(二)評估全校職場實習成效。 

(三) 商議合約未盡事宜。 

(四)督導學生申訴及意外事件處理。 

(五)其他與本校學生職場實習權益保障之相關事宜。 

五、委員會每學年應召開委員會議一次為原則，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

席，始得開議；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。 



 

2 

 

六、各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應組成職場實習委員會，院級委員會主要任

務為督導系所整體規劃及推動職場實習課程；系級委員會主要任務為

開設職場實習課程並辦理各項相關計畫（含實習時間、實習安排、成

績評定方式等），並規劃實習指導教師制度，於學生實習期間定期或

不定期赴實習機構訪視，以評估學生實習狀況，協助解決學生實習遭

遇之問題。 

七、實習機構須符合學生實習目標之國內外公私立機構，經各系、所、學

位學程職場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，簽訂實習合約書。 

八、學生實習期間，各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應協助學生辦理相關保險，該保

險由學生自費加保為原則，或由各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及實習機構為其

加保，  

九、本校學生因職場實習所受本校之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

益者，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辦法提出申請。若對實習機構之管理或處置

認為損及實習權益，應立即向實習指導老師報告，並由其與實習機構

協商解決。如未獲改善，學生可向系級職場實習委員會提出申訴，該

委員會應立即啟動協商與處理機制，召開會議討論。並將解決方案提

送院級和校級職場實習委員會備查。 

十、實習學生職場實習期間因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提起申訴，依

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平等工作法相關規定處理。 

十一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部相關法規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二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本要點權責單位為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,於 113 年 7 月 30 日 112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

會議修正通過，由 113 年 08 月 07 日校長核准，113 年 08 月 12 日公告。 

 


